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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校財務報表之編製係根據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學校財團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如前揭制度未規定事項，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理。 
 
1. 會計年度 

 
本校之會計年度係自每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 
 

2. 會計基礎 
 
應採「應計基礎」，收益於實現時，費損於應付時即行入帳。 

 
3. 資產及負債分類標準 

 
(1) 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為流動資產；資產不屬於流動資產者為非流
動資產： 
 
A. 用途未受限制之現金。 
B. 為交易目的而持有，或短期間持有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
現者。 

C. 在學校營運週期之正常營運過程中，預期將變現，或備供出售或消耗者。 
 

(2) 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為流動負債；負債不屬於流動負債者為非流
動負債： 
 
A.不能無條件延期至平衡表日後逾12個月清償之負債。 
B. 須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 
C. 學校因營運而發生之債務，預期將於營運週期之正常營運過程中清償者。 
 

4. 備抵呆帳 
 
備抵呆帳係依以往之收款經驗及可能之收回情形提列。 

 
5. 採權益法之投資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其投資成本與股權淨值之差額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有關收購成本分攤之步驟予以分析處理，其中屬於商譽部分不得攤銷。 
 
投資其他企業之股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列為長期股權投資，並採用權
益法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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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經董事會會議同意，向教育部申請投標參與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公辦民營
一案，經教育部以台高(三)字第0920160447號函同意在案，並業於93年3月8日
與衛生福利部簽訂契約，由本校投資興建及經營雙和醫院，其中有關使用保證

金新台幣1億元已委由第一商業銀行代為保證，本期依契約約定於本校取得建
築物執照後，無息返還履約保證金3仟萬元，故原1億元履約保證書已請衛生福
利部退回，並另開立柒仟萬元之保證書。經營期間自契約簽約日起計50年(至
143年3月7日止)，本校享有經營及管理之權力並負經營及管理所生之責任，另
雙和醫院已於97年7月1日正式營運，因此於97年8月經衛生福利部以衛署醫管
字第0970063570號函同意將履約保證金減為5仟萬在案，由第一商業銀行無息
返還履約保證金2仟萬元。經衛生福利部101年5月2日衛署醫管字第1010006185
號函同意，本校有關使用保證金新台幣5仟萬元，更換委由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代為保證。 
 

3. (1) 為籌措興建雙和醫院財源，93學年本校經董事會決議通過15億元貸款案，
於94年11月17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原貸款由15億元增至18億元，業經教育
部於95年1月16日以台高(四)字第0950004898號函同意在案。 

 
(2) 該專案貸款18億元乙案，衛生福利部要求如將來係以雙和醫院用地設定抵
押取得融資貸款時，所訂定契約第四章第三項第一款之約定辦理，即「乙

方(係臺北醫學大學)因投資興建經營本案所取得之資產、設備及權利(包括
地上權)，非經甲方(係指衛生福利部)同意，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
或為其他處分或授予他人用益權之行為」。 

 
4. 為興建雙和醫院B基地第3期工程，於108年1月16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申請12億
元專案貸款，業經教育部於108年5月9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080018475號函同意
在案。目前雙和醫院B基地尚在興建階段，暫帳列本校購建中營運資產，俟完
工後，相關興建成本費用將移轉至雙和醫院平衡表呈現。 
 

九、 期後事項 
 

本校與新國民醫療社團法人以合作經營方式辦理相關事業－新國民醫院，其裝潢

工程總價共計1億4,500萬元，共分三期驗收，第三期工程款5,800萬元已於財務報
表期間結束日至查核報告日間驗收完成並付款。 

 








































